
附件1

一、 原有住宅改善無障礙設施補助經費申請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建築物地址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申請人(單位)

通訊地址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計畫改善項目

（可複選）

□ 1.室外通路 □ 2.避難層坡道及扶手 □ 3.出入口

□ 4.室內通路走廊 □ 5.昇降設備

應備文件

（自我檢查）

□1.土地或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1.1土地所有權人清冊及同意比率表。

□1.2合法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人清冊及同意比率表。

□1.3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或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書。

□2.建築物使用執照或原有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

□3.經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或室內裝修業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簽章負責之無

障礙設施設計圖說。

□4.工程估價明細表。

□5.未曾接受相關補助及工程竣工查驗合格五年內不任意變更改善無障礙

設施項目切結書。

※注意事項：檢送之申請文件、支出相關證明文件有偽造、變造或隱匿等不實情事者，撤銷

其原補助核准處分，並通知限期繳納已領取之補助費用。屆期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如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第1頁共19頁



附件2

二、土地所有權人清冊及同意比率表

編號 地號 土地所有權人 土地持分比率 簽署同意

1

2

3

4

5

6

7

8

9

10

所有

權人

總計

人 持分比率總計 ㎡ 人

同意比率 ％ ％

※如表列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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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三、合法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人清冊及同意比率表

編號 建號 所有權人 持分比率 簽署同意

1

2

3

4

5

6

7

8

9

10

所有

權人

總計

人 持分比率總計 ㎡ 人

同意比率 ％ ％

※如表列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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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四、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書

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書

一、 有關　　　縣（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建築物申請改善無障礙設施補助案，本人

同意依規定向貴局（處）申請辦理，並同意費用依公共設施持分比率分攤，其實

際所需負擔費用以核定之工程款項為準。

二、 本同意書，若有偽造文書情事，應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此致

縣（市）政府局（處）

同意人簽章：（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建築物地址：

建物建號：段小段建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註：請檢附同意人建物所有權狀影本或登記謄本）

中華民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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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五、未曾接受相關補助及工程竣工查驗合格五年內不任意變更改善無障礙設施

項目切結書

切結書
立切結人　　　　　　茲保證本所有之坐落於　　　縣（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住宅，

未曾接受其他機關（構）改善無障礙設施相關之補助款；且本人瞭解於工程竣工

查驗合格後五年內不得任意變更受補助改善無障礙設施項目，並應善盡管理維護

之責，如不符申請年度之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或經查不合於前述事項時，同意

貴局（處）停止補助並追回已補助費用，在此切結。

此致

縣（市）政府局（處）

立切結書人：（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

中華民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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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

本府 (工務局 )
輔導或公告補助作業

本府 (工務局 )
核發補助核准函

工程完竣取得相關使用許可後三個月內，申請人應檢具獎勵辦法第十一條規定文件申請核撥補助經費

無障礙設施改善工程施工

不合格

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本府 (工務局 )得駁回其申請。

取得建築許可

申請人應檢具獎勵辦法

第八條規定文件提出申請

撥付補助經費、結案

合格

本府 (工務局 )按季填報辦理情形，於次月五日前送內政部營建署

不合格

以書面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未補正或未改善者，廢止其補助核准函。

附圖1、原有住宅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無障礙設施改善作業流程圖

註：「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簡稱「獎勵辦法」。

說明︰明定共用部分無障礙設施改善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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